
國立東華大學學生事務處作業程序說明表 

項目編號 學 5-5 

項目名稱 校外賃居緊急意外事件處理作業 

承辦單位 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作業程序

說明 

一、校外賃居可能之意外事件區分：火警、一氧化碳中毒、住宿

房間被入侵（含竊案、搶案、性侵案件）、租屋糾紛….等。 

二、每年實施校外租屋評核、校外賃居輔訪，以主動出擊之方

式，提高房東與賃居生之憂患意識，改善消防逃生設備與觀

念，防止意外事件之發生。 

三、事件發生時，由校安值勤與賃居專責小組前往賃居協處。 

四、依據校安中心之事件分類，將事件區分一般校安事件、依法規

通報事件及緊急事件，由校安人員向教育部校安中心、家屬、

師長通報，必要時得請心理諮商輔導中心協助心理輔導。 

五、賃居服務小組人員備妥相關佐證資料（含租屋評核紀錄、住

戶輔訪記錄與其他相關資料），向本校相關單位進行通報。 

六、協調權責長官召開緊急安全會議，確認處置方向與作法，並

統一對外發言。 

七、依狀況協調宿舍小組安排宿舍房間提供安置措施。 

八、重大租屋糾紛則應持續與房東協調，必要時請老師、家長協

處。 

九、將處理結果以書面向教育部報告，執行並追蹤教育部之指導

事項。 

控制重點 

一、是否依規定通報校安通報?  

二、校外租屋是否完成並通過評核? 

三、租屋學生（含該戶其他住宿同學）是不接受過輔訪？ 

四、是否將處理情形、調查報告及相關資料陳報教育部? 

法令依據 

一、教育部 110 年 6 月 17 日臺教學(五)字第 1100076636 號函頒，

「教育部推動大專校院學生校外賃居安全暨服務工作注意事

項」。 

二、教育部 100 年 5 月 3 日臺軍（二）字第 1000071941B 號、100

年 05 月 16 臺軍（二）字第 1000080357A 號「高級中等以學

校學生賃居安全評核流程圖、安全評核表記安全標章案」 

三、本校年度「校外租屋安全評核認證實施計畫」與推動學生校

外賃居服務實施計畫。 

使用表單 

一、 教育部 100.02.17 日令頒臺軍（二）字第 100002292C 號「校 

園安全暨災害事件通報作業要點」 

二、 本校校外租屋安全評核認證表 

三、 本校校外賃居輔訪紀錄表 

四、本校學生租屋糾紛處理程序 

  



校外賃居緊急意外事件處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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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繫權責單位查明 

報告組長、學務長、校長 

備妥事件相關資料備詢 

專案小組運作，持續聯繫消防隊、

派出所、建管處因應處置 

持續追蹤個案發展情形 

並將處置情形續報 

查明確認後採取初步處置 

完成個案追蹤輔導結案 



 

國立東華大學校外賃居糾紛處理程序

同學（房東）遇租屋糾紛或問題，至生輔組辦公室尋求協助及諮詢

租屋糾紛尚未完成處理

1.約定會勘或調解時間，由生輔組承辦人或校安值勤陪同作進一步處置與溝通
2.如果有特殊緊急狀況，則立即協助處理。
3.通報校安中心-首報。

租屋糾紛已完成處理

1.主動追蹤同學（房東）後續協調狀況，適時提
  出協助。
2.本組同仁互相討論，並求證法律服務社、崔媽
  媽基金會之專業知識。
3.詳細記錄於校外租賃問題處理與糾紛協處紀錄
  表。

1.持續協助調解租屋糾紛，並提供同學（房東）  
  必要之協助。
2.本組提供之法律諮詢，僅提供參考；請同學自
  行判斷是否採納，本組同仁不可代為決定。
3.讓同學瞭解本組持續之關懷，若同學需透過司
  法途徑解決時，本組願意隨時協助轉介與陪同。

將填寫完之租屋糾紛處
理處理記錄表上陳

處理沒問題

將後續處理過程，詳細記錄於校外租賃問題處理
與糾紛協處紀錄表（通報校安中心-續報）。

通報校安中心
-續報

歸檔備查

於適當時間與同仁
做案例之檢討

與校安值勤討論
列為改進之參考

一週內

填寫校外租賃問題處理與糾紛協處紀錄表；
1.由學生（房東）親自填寫。
2.以條列式陳述糾紛主要原因及目前狀況。
3.必要時請同學（房東）詳填與糾紛相關之資料與狀況。

1.先瞭解同學（房東）事件概況，以客觀立場判斷不急於下結論。
2.優先安撫當事者之情緒（以支持性之言論為主）。
3.影印相關證明文件、契約書、收據等幫助瞭解狀況及後續查察。

處置欠完善



國立東華大學控制作業自行評估表 

    113  年度 

評估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作業類別(項目)：學 5-5 校外賃居緊急意外事件處理作業 

評估期間： 113 年 01 月 0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 

評估日期： 113 年 12 月 31 日 

控制重點 

評估情形 

改善措施 
落實 

部分

落實 

未落

實 

未發

生 

不適

用 

一、作業流程有效性 

(一)作業程序說明表及作業流程圖之製作

是否與規定相符。 

ˇ      

(二)內部控制制度是否有效設計及執行。 ˇ      

二、校外賃居服務業務- 校外賃居緊急意

外事件處理流程 

(一)每年是否實施校外租屋評核、校外賃

居輔訪，以主動出擊之方式，提高房

東與賃居生之憂患意識，改善消防逃

生設備與觀念，防止意外事件之發

生？ 

ˇ      

(二)事件發生時，是否由校安值勤與賃居

專責小組前往賃居協處？ 
ˇ      

(三)是否依據校安中心之事件分類，將事

件區分一般校安事件、依法規通報事

件及緊急事件，由校安人員向教育部

校安中心、家屬、師長通報？ 

ˇ      

(四)是否備妥相關佐證資料（含租屋評核

紀錄、住戶輔訪記錄與其他相關資

料）？ 

ˇ      

(五)是否協調權責長官召開緊急安全會

議，確認處置方向與作法，並統一對

外發言？ 

ˇ      

(六)是否依狀況協調宿舍小組安排宿舍房

間提供安置措施？ 
ˇ      

(七)重大租屋糾紛是否持續與房東協調？ ˇ      

(八)是否將處理結果以書面向教育部報

告，執行並追蹤教育部之指導事項? 
ˇ      

填表人：                複核：               單位主管： 



註： 

1.控制重點請自行填寫該項目作業程序說明表內之控制重點並納入評估。 

2.依評估結果於評估情形欄勾選「落實」、「部分落實」、「未落實」、「未發生」或「不適

用」；其中「未發生」係指有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務，但評估期間未發生，致無法評估者；「

不適用」係指法令規定或作法已修正，但評估重點未及配合修正者，或無評估重點所規範之業

務等。遇有「部分落實」、「未落實」或控制重點未配合修正之「不適用」情形，於改善措施

欄敘明需採行之改善措施。 


